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缴存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缴存使用管理，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开采矿产资源的采矿权人，应当按照《办法》和本规定，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以下简称保证金）。
第三条  保证金原则上实行属地收存管理制度。

矿区在县级行政区域内的，由矿区所在地的县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证金的缴存工作。

矿区范围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所涉及行政区域的共同上一级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证金的缴存工作。

对大型矿山企业，由省人民政府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证金的缴存工作。

第四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同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采用招标的方式确定保证金缴存银行,并与指定银行签订保证金缴存管理协议。

保证金及利息属采矿权人所有，专项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不得将其用于担保抵押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保证金，一经发现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第五条  保证金的应缴额由采矿登记许可权限的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办法》规定的缴存标准及影响系数表确定。

多种矿种同时开采的，以主采矿种计算；多种采矿方式并存的，以其中最高系数计算。
第六条  保证金缴存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采矿登记机关准予采矿权申请人采矿登记的，应当根据《办法》的规定，核定采矿权申请人应当缴存保证金的数额，明确缴存期限，制作《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证金缴存承诺书＞通知书》，与《准予采矿登记决定书》一并送达采矿权申请人；

（二）采矿权申请人根据《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证金缴存承诺书＞通知书》的要求，到采矿登记机关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证金缴存承诺书》，承诺保证金缴存的数额和缴存的期限；

（三）采矿登记机关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和保证金缴存承诺书》，发出《保证金开户和缴存通知书》； 
（四）采矿权申请人根据《保证金开户和保证金缴存通知书》到负责保证金缴纳机构指定银行开设帐户，缴纳保证金；
（五）采矿权申请人凭银行缴款回执和其它有关资料，到采矿登记机关领取采矿许可证。
第七条  《办法》施行前已领取采矿许可证的采矿权人，原采矿登记机关应当在2008年2月28日前，向采矿权人发出《关于办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核定手续的通知》，通知采矿权人依法缴存保证金；采矿权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原采矿登记机关申请核定应缴存保证金数额，并按照采矿登记机构的《保证金开户和保证金缴存通知书》的规定，缴存保证金。

国土资源部颁发采矿许可证的，由省国土资源厅办理。

第八条  申请转让采矿权的，准予转让的，受让人应当重新向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出具《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缴存承诺书》。

转让人和受让人凭采矿权转让审批通知书及原保证金缴存机关的《保证金过户通知书》，到银行办理保证金过户手续。

第九条  采矿权人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经验收合格或符合提前支取条件的，凭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和同级财政部门的《保证金支取通知书》，到银行办理支取手续。

第十条  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保证金管理台帐，逐矿建立登记卡片，每季度与银行核对，并于每年1月底前对上一年度保证金收存和支取情况逐级汇总上报至省国土资源厅和同级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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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保证金缴存承诺书

附件4：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开户和缴存通知书

附件5：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过户通知书

附件6：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支取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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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开户管理协议

甲方：××国土资源局、××财政局

乙方：××银行

为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的缴存、过户、支取等管理工作，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如下：

1、在本行政区域内，甲方只能指定采矿权申请人或者采矿权人在乙方开设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用帐户，不得在其它银行开设。

2、采矿权申请人或者采矿权人凭甲方出具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开户通知书》和有采矿许可权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保证金缴存通知书》到乙方办理保证金开户和缴存手续。

3、乙方必须按甲方要求，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专户，每月5日前向甲方报送各采矿权人保证金缴存情况明细表。

4、采矿权人缴存的保证金不得随意过户和支取，只能凭甲方出具的保证金过户通知书和支取通知书办理保证金过户和支取手续，否则乙方不得办理。

5、根据招标协议，2008年保证金存款利率为      %（国家调整利率时，进行同幅度调整）。

6、本协议有效期至2008年12月31日止，期满后，经采矿权登记机关和同级财政部门考核合格后，可延续协议。

7、本协议一式三份，国土资源局、财政局、银行各执一份，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国土资源局、财政局                银行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2：

关于办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核定手续的通知
　　　　　　　　　　　　　　　　编号：

（采矿权人）：

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的规定，请你于     年   月   日前，携带采矿许可证副本、经审查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矿山开采设计等资料到我局核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数额手续，缴纳保证金，并出具《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保证金缴存承诺书》，否则，我局将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予以处罚。

特此通知

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附件3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保证金缴存承诺书

采矿权人名称：                                       
开采矿种：                                           
采矿方式：                                           
矿区面积：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或剩余期限）：                    
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确定　　　　　　矿应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        　　元。为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做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作出如下承诺：

1、在依法批准的矿区范围内，严格按照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活动，并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矿产资源，减轻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破坏程度。

2、依法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首期缴存为应缴存总额的　　　%，计　　　元，余款分　　　年缴纳。平均每年缴纳　　　元，于     年     月     日前缴纳。

3、采矿许可证到期后进行延续或变更时，按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重新核定的标准继续缴存保证金。

4、若转让采矿权时，已缴保证金一并转让，并由受让人承担所有治理义务；

5、在矿山停办、关闭或闭坑前，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的要求，完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治理，并经验收合格。
6、如未按规定期限缴存保证金，经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同意采矿许可机关终止采矿权人的采矿权，注销采矿许可证。收回采矿权后，并不免除采矿权人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

采矿权申请人：        （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

开户和缴存通知书

                                          编号：

（采矿权申请人）：

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和《准予采矿登记决定书》（     号），现核定你矿应缴纳保证金总额为     元，请于   年   月   日前到      银行开设保证金专用帐户，缴纳保证金　　　元，凭银行缴款回执到我局领取采矿许可证。余款分   期于每年     月   日前缴存。

特此通知。

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附件5：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过户通知书

                                        编号：

（采矿权转让）人：

你申请转让　　　　采矿权，省国土资源厅已经批准，根据《安徽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办法》规定，请你于   年   月   日前与受让人到××银行办理你矿已缴纳保证金过户手续。再凭银行的保证金过户凭证来我局办理采矿变更登记手续。

特此通知。

国土资源局

年  月  日

抄：××银行
附件6：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支取通知书

                                           编号：

××银行：

（采矿权人名称）　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已验收合格（或正在开展治理工作符合提前支取条件），同意其支取保证金    元。

国土资源局、财政局（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7                             矿矿山地质环境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缴存登记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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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卡片为一矿一页，采矿权每延续、变更一次时，保证金重新核定，更换新页登记，并结转登记上一页“保证金缴存、支取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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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缴存、支取流程图
















国土、财政部门共同确定保证金开户银行





通知采矿权人办理保证金应缴额核定手续





国土资源部门对保证金应缴额核定，下达缴存通知





符合提前支取条件的申请提前支取





治理工程结束申请验收并合格





停产闭坑或分期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采矿权人开户、缴存保证金





采矿权人提交恢复治理与缴存承诺书





转让采矿权的申请办理保证金过户手续





领取采矿许可证或办理采矿权年检等手续





下达保证金支取通知书





银行支取保证金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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